
北海艺术设计学院
北艺科研〔2022〕8 号

关于 2022 年度校级科研项目立项申报通知

各二级学院、学校各部门：

为了调动全校参与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的教职员工以及广大学

生的科研积极性、创造性，促进科研科技和创作工作向高质量、高

层次、高水准的目标发展，提高科研科技反哺教学，服务地方的能

力和水平，根据新形势新要求和《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校级科研项目

管理办法》规定，经研究并报请校领导批准同意，决定在全校范围

内组织开展 2022 年度校级科研项目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

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着力加强基础

研究，强化应用研究，鼓励对策研究，支持基础学科、交叉学科和

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注重成果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及转化。

二、申报要求

1.项目申报对象：全校参与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的教职员工，鼓

励教师带领学生共同申报，提倡学生早进课题。

2.申报人应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学术道德水平，身体健

康，具有独立开展科研和组织科研工作的能力，能作为项目的实际

主持者并担负实质性的研究工作。

3.申报人有足够的研究时间，并具备完成项目的条件。研究项目

名称应表述规范、准确、简洁。一般不设副标题。



4.申请人作为负责人只能申报一项校级科研项目，且不能作为主

要参加者参与其他项目申报。项目主要参与人一般不超过 10 人，参

与人每人最多可参与 2个项目。

5.为保证课题研究质量，未按期结项的项目负责人，或担任校级

项目负责人尚未完成项目结题的不得作为负责人申报本年度项目。

近三年作撤项或终止处理的国家级、省级、校级项目负责人，不得

申报本年度项目。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和艺术创作项目只能选择一类

申报，不得重复申报。

6.项目立项时间一律从 2022 年 6 月开始计算，研究时限为 1年，

如因特殊原因需要延期的项目，项目主持人应详细阐明，并填写《北

海艺术设计学院校级科研立项项目重要事项变更审批表》（附件 3），

提交至西区行政楼 319 科研处办公室，经科研处及分管校级领导审

核批准后方可备案执行，延期时间不得超过 1年并只能延期一次。

三、项目类型

本年度校级科研项目分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和艺术创作项

目两个类别，共计 30 项，每个类别包含一般项目和重点项目两个具

体级别。资助经费：一般项目每项 3000 元、重点项目每项 5000 元。

（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1.一般项目。围绕国家和广西经济社会及文化艺术产业行业创新

发展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开展研究，支持有利于推进、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艺术科学体系建设研究，对艺术科学长远发展具有重要作

用的基础理论研究、应用对策研究。立足北海地方特色、凸显地域

文化的历史传承和社会发展的研究。围绕北海艺术设计学院的发展

需要，紧扣所设专业、人才发展的趋势、校园文化建设等开展的研

究。

2.重点项目。围绕党和国家关于新时代广西发展的战略定位与部

署及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开展研究，针对习近

平总书记来桂考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中蕴含的重大理论和实

践问题，开展具有现实性、针对性和较强决策参考价值的研究。

3.结项基本条件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在省级以上期刊正式发表论文 1 篇或以上：

(2)获得相关认可的课题调研报告：

(3)获得相关认可的课题咨询报告：

(4)政府或企业成果采用证明。

以及递交相应的辅助材料和变更表等。

（二）艺术创作项目

1.一般艺术创作项目。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践行党的文艺方针，提升文艺原创力，推动文艺创新，

激发创作活力，推出创作新人，培育后备人才。围绕广西壮族自治

区和北海地域文化进行艺术创作研究，讴歌壮乡之美、独特地域文

化、新时代面貌等。

2.重大题材创作项目。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和北海的重要

讲话指示、批示精神中蕴含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突出“讴歌党、

讴歌人民、讴歌祖国、讴歌英雄”的鲜明主题，结合专业特点，开

展重大题材艺术创作。

3.资助范围

（1）造型艺术人才创作项目（含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

彩、书法等）

（2）艺术设计人才创作项目（含视觉艺术、工业设计、服饰设

计、环境艺术设计、建筑设计、动画设计、工艺美术等）

（3）文学创作人才项目（含艺术哲学、原创文学、剧本创作、

作词作曲等）

（4）新闻媒体发展创新人才项目（含摄影、短视频、数字媒体、

播音主持、影视编导等）

（5）文艺表演项目（含歌曲演唱、舞蹈表演、乐器演奏、曲艺

等）

4.结项基本条件

（1）成果形式为造型艺术、艺术设计的作品，需明确数量及作

品尺寸；成果形式为文学创作的作品，需明确作品数量和篇幅；成

果形式为新闻媒体、文艺表演的作品，需明确作品数量和表演形式。

（2）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①正式出版刊物发表作品，或参演作品在省级以上出版物公开

报道；

②省级以上展览获奖及入选，或参加省级以上大型活动演出；

③作品获市级以上（含市级）政府部门采纳并实施。

四、项目结项具体要求

1.达到结项基本条件，并提供研究成果扫描件；

2.提交项目立项申请书、项目开题报告、项目结项申请书、项目

研究报告，如项目研究期间有重要事项变更的，还要提交《北海艺

术设计学院校级科研立项项目重要事项变更审批表》。

3.校级科研项目的结项（验收）材料应由项目负责人组织编制。

结项成果应与项目名称、研究主题高度契合。

4.项目进展不力且无正当理由未能如期完成项目者或在延期内

仍未完成项目，科研处将终止其项目的执行，财务处停止其科研经

费的使用，通报全校并从其工资中原数追回资助的科研经费，两年

内不得申报科研项目。

5.凡获得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校级科研项目资助的，结项研究成果

发表时需标注项目来源、项目类型、项目名称及项目编号、项目负

责人，例：[基金项目]北海艺术设计学院 20XX 年度校级科研人文社

会科学项目+试论 XXXXX(20XXSKXX)+项目负责人 XXX，未标注项目不予

支持对应项目结项。

五、申报程序

1.申报人填写《2022 年度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校级科研项目立项

申报书》；艺术创作项目申报需另附申报项目的构思草图、初稿或

作品小样的彩色照片一套；并且申报材料中的照片，尺幅应为 8 寸

至 10 寸，背面标注清楚作者姓名、计划运用的材质、作品名称等，

夹在文字材料内，不要装订在一起。

2.由所属二级学院或职能部门填写《2022 年度北海艺术设计学院

校级科研项目立项申请汇总表》。

六、报送要求



1.以上申报材料均用 A4 纸双面印制、左侧装订，由所属二级学

院或职能部门负责人审批签字、盖章后报送至科研处。电子版发送

至科研处邮箱：bykyc2019@126.com。

2.项目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20 日，逾期不予受理。

七、注意事项

1.教学、教改项目不在本次申报之列。

2.本次申报以二级学院和职能部门为单位集中申报，不受理个人

申报。

未尽事宜请与科研处联系。

联系人：蒋辉平 18778893398

郝士杰 18610730091

附件：

1.2022 年度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校级科研项目立项申报书

2.2022 年度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校级科研项目立项申请汇总表

3.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校级科研立项项目重要事项变更审批表


